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二條附表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  

一、公路主管機關管轄部分 一、公路主管機關管轄部分  

違反事件 

法 條 依 據
（道路交通
管理處罰條
例） 

法定罰鍰額
度 （ 新 臺
幣：元）或
其他處罰 

違規車種
類別或違
規情節 

統一裁罰基準(新臺幣:元) 備註 

違反事件 

法 條 依 據
（道路交通
管理處罰條
例） 

法定罰鍰額
度 （ 新 臺
幣：元）或
其他處罰 

違規車
種類別
或違規
情節 

統一裁罰基準(新臺幣:元) 備註  

期限內繳
納或到案
聽候裁決
者。 

逾越應到
案期限三
十日內，
繳納罰鍰
或到案聽
候 裁 決
者。 

逾越應到
案期限三
十日以上
六十日以
內，繳納
罰鍰或到
案聽候裁
決者。 

逾越應到
案期限六
十 日 以
上，繳納
罰鍰或逕
行裁決處
罰者。 

 

期限內繳
納或到案
聽候裁決
者。 

逾越應到
案期限三
十日內，
繳納罰鍰
或到案聽
候 裁 決
者。 

逾越應到
案期限三
十日以上
六十日以
內，繳納
罰鍰或到
案聽候裁
決者。 

逾越應到
案期限六
十 日 以
上，繳納
罰鍰或逕
行裁決處
罰者。 

  

駕駛汽車
行經行人
穿越道有
行人穿越
時，不暫
停讓行人
先行通過 

第四十四條 
第二項 

一二ＯＯ 

│ 

三六ＯＯ 

機車 一二ＯＯ 一三ＯＯ 一四ＯＯ 一五ＯＯ 

 

駕駛汽車
行經行人
穿越道有
行人穿越
時，不暫
停讓行人
先行通過 

第四十四條 
第二項 

一二ＯＯ 

│ 

三六ＯＯ 

機車 一二ＯＯ 一三ＯＯ 一四ＯＯ 一五ＯＯ 

 鑑於每年約有四百位行
人死亡，為改善行人事
故，促使駕駛人確實暫
停讓行人先行通過，以
保護弱勢用路人，爰提
高汽車裁罰金額。 

汽車 三六ＯＯ 三六ＯＯ 三六ＯＯ 三六ＯＯ 

小型車 二ＯＯＯ 二二ＯＯ 二四ＯＯ 二六ＯＯ 

大型車 二八ＯＯ 三ＯＯＯ 三三ＯＯ 三六ＯＯ 

汽車駕駛
人，駕駛
汽車行近
行人穿越
道遇有攜
帶白手杖
或導盲犬
之視覺功
能障礙者
時，不暫
停讓視覺
功能障礙
者先行通
過 

第四十四條 
第三項 

二四ＯＯ 

│ 

七二ＯＯ 

機車 二四ＯＯ 二六ＯＯ 二八ＯＯ 三一ＯＯ 

 汽車駕駛
人，駕駛
汽車行近
行人穿越
道遇有攜
帶白手杖
或導盲犬
之視覺功
能障礙者
時，不暫
停讓視覺
功能障礙
者先行通
過 

第四十四條 
第三項 

二四ＯＯ 

│ 

七二ＯＯ 

機車 二四ＯＯ 二六ＯＯ 二八ＯＯ 三一ＯＯ 

 鑑於每年約有四百位行
人死亡，為改善行人事
故，促使駕駛人確實暫
停讓行人先行通過，以
保護弱勢用路人，爰提
高汽車裁罰金額。 

小型車 四八ＯＯ 五二ＯＯ 六四ＯＯ 七二ＯＯ 
小型車 三六ＯＯ 三九ＯＯ 四六ＯＯ 五四ＯＯ 

大型車 七二ＯＯ 七二ＯＯ 七二ＯＯ 七二ＯＯ 
大型車 四五ＯＯ 五ＯＯＯ 六ＯＯＯ 七二ＯＯ 

支線道車
不讓幹線
道 車 先
行。少線
道車不讓
多線道車
先行。車
道數相同
時，左方
車不讓右
方車先行 

第四十五條
第一項 
第九款 

六ＯＯ 

│  

一八ＯＯ  
 

機車 一二ＯＯ 一三ＯＯ 一四ＯＯ 一五ＯＯ 

記違規
點數一
點。 

支線道車
不讓幹線
道 車 先
行。少線
道車不讓
多線道車
先行。車
道數相同
時，左方
車不讓右
方車先行 

第四十五條 
第一項 
第九款 

六ＯＯ 

│  

一八ＯＯ  
 

 六ＯＯ 七ＯＯ 八ＯＯ 九ＯＯ 

記違規
點數一
點。 

現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第一百零二條第一項第
二款已明文規定，行至
無號誌或號誌故障而無
交通指揮人員指揮之交
岔路口，支線道車應暫
停讓幹線道車先行。未
設標誌、標線或號誌劃
分幹、支線道者，少線
道車應暫停讓多線道車
先行；車道數相同時，
轉彎車應暫停讓直行車
先行；同為直行車或轉
彎車者，左方車應暫停
讓右方車先行。為強化
駕駛人路權觀念及落實
依規定停讓，爰提高汽
機車裁罰金額。 

小型車 一五ＯＯ 一六ＯＯ 一七ＯＯ 一八ＯＯ 

大型車 一八ＯＯ 一八ＯＯ 一八ＯＯ 一八ＯＯ 



 

 

行經無號
誌交叉路
口及巷道
不依規定
或標誌、
標線指示 

第四十五條
第一項 
第十五款 

六ＯＯ 

│  

一八ＯＯ  
 

機車 一二ＯＯ 一三ＯＯ 一四ＯＯ 一五ＯＯ 

記違規
點數一
點。 

行經無號
誌交叉路
口及巷道
不依規定
或標誌、
標線指示 

第四十五條 
第一項 
第十五款 

六ＯＯ 

│  

一八ＯＯ  
 

 六ＯＯ 七ＯＯ 八ＯＯ 九ＯＯ 

記違規
點數一
點。 

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
誌設置規則第五十八條
規定停車再開標誌「遵
1」，用以告示車輛駕
駛人必須停車觀察，認
為安全時，方得再開；
另依同規則第一百七十
七條規定「停」標字，
用以指示車輛至此必須
停車再開。為建立駕駛
人於無號誌路口停讓觀
念並落實遵守，爰提高
汽機車裁罰金額。 

小型車 一五ＯＯ 一六ＯＯ 一七ＯＯ 一八ＯＯ 

大型車 一八ＯＯ 一八ＯＯ 一八ＯＯ 一八ＯＯ 

汽車駕駛
人 轉 彎
時 ，  除
禁止行人
穿越路段
外，不暫
停讓行人
優先通行 

第四十八條 
第二項 

一二ＯＯ 

│ 

三六ＯＯ 

機車 一二ＯＯ 一三ＯＯ 一四ＯＯ 一五ＯＯ 

記違規
點數一
點。 

汽車駕駛
人 轉 彎
時， 除禁
止行人穿
越 路 段
外，不暫
停讓行人
優先通行 

第四十八條 
第二項 

一二ＯＯ 

│ 

三六ＯＯ 

機車 一二ＯＯ 一三ＯＯ 一四ＯＯ 一五ＯＯ 

記違規
點數一
點。 

鑑於每年約有四百位行
人死亡，為改善行人事
故，促使駕駛人確實暫
停讓行人先行通過，以
保護弱勢用路人，爰提
高汽車裁罰金額。 小型車 

二ＯＯＯ 
 

二二ＯＯ 二四ＯＯ 二六ＯＯ 

汽車 三六ＯＯ 三六ＯＯ 三六ＯＯ 三六ＯＯ 
大型車 二八ＯＯ 三ＯＯＯ 三三ＯＯ 三六ＯＯ 

汽車駕駛
人 轉 彎
時 ，  除
禁止行人
穿越路段
外，行近
攜帶白手
杖或導盲
犬之視覺
功能障礙
者時，不
暫停讓視
覺功能障
礙者先行
通過 

第四十八條 
第三項 

二四ＯＯ 

│ 

七二ＯＯ 

機車 二四ＯＯ 二六ＯＯ 二八ＯＯ 三一ＯＯ 

記違規
點數一
點。 

汽車駕駛
人 轉 彎
時， 除禁
止行人穿
越 路 段
外，行近
攜帶白手
杖或導盲
犬之視覺
功能障礙
者時， 不
暫停讓視
覺功能障
礙者先行
通過 

第四十八條 
第三項 

二四ＯＯ 

│ 

七二ＯＯ 

機車 二四ＯＯ 二六ＯＯ 二八ＯＯ 三一ＯＯ 

記違規
點數一
點。 

鑑於每年約有四百位行
人死亡，為改善行人事
故，促使駕駛人確實暫
停讓行人先行通過，以
保護弱勢用路人，爰提
高汽車裁罰金額。 

 
小型車 

四八ＯＯ 五二ＯＯ 六四ＯＯ 七二ＯＯ 小型車 三六ＯＯ 三九ＯＯ 四六ＯＯ 五四ＯＯ 

大型車 七二ＯＯ 七二ＯＯ 七二ＯＯ 七二ＯＯ 大型車 四五ＯＯ 五ＯＯＯ 六ＯＯＯ 七二ＯＯ 

不遵守道
路交通標
誌 、 標
線、號誌
之指示 

第六十條 
第二項 
第三款 

九ＯＯ 

│  

一八ＯＯ  
 

機車遇閃
光紅燈未
停車再開 

一二ＯＯ 一三ＯＯ 一四ＯＯ 一五ＯＯ 

 

不遵守道
路交通標
誌 、 標
線、號誌
之指示。 

第六十條 
第二項 
第三款 

九ＯＯ 

│  

一八ＯＯ  
 

 九ＯＯ 一ＯＯＯ 一一ＯＯ 一二ＯＯ 

 一、 依道路交通標誌標
線號誌設置規則第
二百十一條規定，
閃光紅燈表示「停
車再開」，車輛應
減速接近，先停止
於交岔路口前，讓
幹線道車優先通行
後認為安全時，方
得續行。為建立駕
駛人於非號誌化路
口停讓觀念並落實
遵守，爰提高汽機
車裁罰金額。 

二、 「其他」係指上述
以外之不遵守道路
交通標誌、標線、
號誌指示之違規情
節。 

小型車遇
閃光紅燈
未停車再
開 

一五ＯＯ 一六ＯＯ 一七ＯＯ 一八ＯＯ 

 

大型車遇
閃光紅燈
未停車再
開 

一八ＯＯ 一八ＯＯ 一八ＯＯ 一八ＯＯ 

 

其他 九ＯＯ 一ＯＯＯ 一一ＯＯ 一二ＯＯ 

 


